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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教科规〔2026〕1号
关于组织申报省、市2026年度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师发展中心（教科所、教研室），局直属各学校、幼儿园、各民办学校、职业学校：
依据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省教科院《关于开展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的通知》要求，经徐州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研究决定，自 2026 年 5月 20日起，启动2026年度省、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本次申报仍沿用省、市级同批申报的方式评审，依据选题和研究方案质量，确定推荐 2026年度省规划课题名单，批准市规划课题立项名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徐州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教科研机构自愿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在职教师，经学校批准同意后，均可参与申报。每位教师作为主持人（含第二主持人）限报一项，申报身份均须符合相应课题类别的申报人条件。 
1.存在以下情况人员不得申报：2025年度放弃市级立项课题被纳入黑名单者；正在承担省、市 “十四五”规划课题（或省、市教研课题）尚未取得结题证书的主持人（含第二主持人）；主持的省、市规划课题被撤项未满3年者；承担过市规划课题因个人原因未及时结题且未按规定申请撤项者。
2.正在承担 2025年度市规划课题并取得阶段性成果，选题相近且准备深化研究的可申报省级规划课题，完善方案后，经县（市）、 区审核报市规划办纳入白名单方可申报，如获批省立项课题，原市级课题将被撤项。
3.专项课题申报人要求如下：苏教名家专项申报人须为省教育厅公布的2026年度“苏教名家”培养对象；青年专项申报人年龄一般不超过40 周岁（1986年7月31日以后出生）的在职在岗教师；乡村教师专项申报人应为在职在岗乡村教师（符合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认定要求）；教育科研特色项目研究所专项申报人须为省教育厅批准的省级教育科研项目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省“小微课题专项”申报人须为基础教育一线教师，校（园）长（含副职）、教科研训机构人员不得申报。
二、申报选题
省规划课题类别及选题领域参见省规划办 《关于开展 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的通知》中的附件2《2026年度江苏省“十五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领域》、附件3《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委托专项课题选题指南》及附件4《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部分自设专项课题选题指南》。市规划课题设以下五类：一般立项、青年教师专项、乡村教师专项、信息化专项、教师发展专项。其中信息化专项、教师发展专项选题必须符合专项课题研究领域。
三、申报数量
本次申报实行限额申报，鼓楼区、云龙区、贾汪区及新沂市限报30 项；其它县（市）、区限报35项（泉山区含港务区5项）；省精品课题结题获评优秀等次的课题组2项；青年教师专项、乡村教师专项数量原则上不低于各县区名额的20%；局直属各学校每校限报3项；“健康第一”“教育家精神”研究专项及省“小微课题”专项各县（市）区限报2项；省规划委托专项课题不限名额；市规划教师发展专项、信息化专项不受名额限制，由委托部门负责初审。我市拟报送省规划课题的数量按省文件规定执行。
四、申报程序
2026年度省、市规划课题按照“学校→县（市）、区教科研管理部门→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流程，实行网络申报。
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从教育城域网内网登录徐州市规划课题管 理系统（网址：http://ghkt.xzedu.net.cn:8080）或登录徐州市智慧教育公共服务云平台（网址：http://fw.xze.cn），在主页上选择“教育管理 ”栏目中的“规划课题”进入系统。没有云平台账户的教师请咨询学校电教管理员或属地电教管理部门开设账户 。
本次申报统一使用徐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书（活页），省“小微课题”专项使用《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小微课题”专项申报书》及相应活页。在系统“申报课题”模块点选对应的申报指南，按照系统流程录入课题基本信息、主持人信息、课题核心成员、课题申报书内容（含活页），录入完毕后预览申报书,确认表格完整显示后，方可提交课题申报，未提交者无法参与评审。
评审工作由市规划办组织，公示结果后推荐报省名单，被推荐的申报人登录省规划课题管理平台新系统（https://ghb.jsies.cn:9090）注册账号，通过申报资格审核后将修改后的《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申报书》、《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申报书》、《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小微课题”专项申报书》及《评审活页》于7月20日17: 00 前上传至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平台完成申报。
凡未被省规划办批准立项的课题与通过市级评审的课题一并批准为2026年度市规划立项课题（不再单独组织申报）。主持人登录市系统打印《徐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简表》（一份）逐级上报，领取市规划课题立项证书。
请各单位接通知后认真组织课题申报工作，尤其要重视方案质量，切实提高研究方案的设计水平。各地各校要按照申报限额数确定申报人员，指导申报人员认真填写申报评审书和评审活页。
五、申报时间
市规划课题管理系统开通时间为2026 年 5月20日，申报截止时间为6月15日，各县（市）、区于6月20日完成初审。课题申报过程中如有疑问可致电市规划办85693041咨询。

2026年5月11日
徐州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附件：1.省规划办《关于开展2026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的通知》
2.徐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评审书（含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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